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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和投诉处理程序
1. 申诉

1.1 申诉的提出

申请/接受认证的组织应在接到公司的决定或措施后 10日内向公司提出申诉。申诉

方应提交书面申请并说明对公司处理意见提出异议的理由，并尽可能提交相关证据。申

诉应以书面的方式并经申诉方负责人签名盖章后提交给公司管理部。

1.2 申诉的调查和处理

1.2.1公司管理部受理申诉后应立即报告总经理和管理者代表，并组成申诉处理工作

组。

1.2.2申诉处理工作组负责对申诉进行调查、取证及核实。调查方式可包括召集听证

会议、听取双方提供陈述、现场调查、调取书面文件等。

1.2.3对于需要召集听证会议的，申诉处理工作组在召开听证会时间的前 10天将会

议的时间、地点通知申诉人及有关各方。双方均有权在不迟于听证会召开前 5 日提出有

关证人的姓名和地址。

1.2.4申诉处理工作组在经调查之后应做出有根据的判断并提出书面处理意见，提交

公司管理部审核，管理者代表批准。

1.2.5公司管理部及时将最终处理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诉方和公司责任部门。

1.2.6申诉方对最终处理意见表示满意时，公司管理部负责监督执行。

1.2.7申诉方如对最终处理意见不满意时，可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机关进行申诉

或投诉。申诉方不能将公司的措施/决定向认可机构申诉。

2. 投诉

2.1 投诉的提出

投诉应以书面的方式就投诉所涉及的事件（在该事件发生以后一个月内）向本公司

管理部提出，投诉人须提供所投诉事件的细节情况、证明材料并签章。通常情况下，本

公司不受理匿名投诉。

2.2 投诉的调查和处理

2.2.1收到投诉后，公司管理部根据投诉内容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开展对该投诉事

件的调查和取证。对重大投诉立即报告总经理和管理者代表。

2.2.2如被投诉的是经公司认证的组织，应与该组织取得联系，要求该组织对投诉的

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据。必要时，公司将进行现场调查。调查时还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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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如要求客户采取适当的纠正和纠正措施，如证实客户的管理体

系的有效性存在问题时，将涉及缩小、暂停或撤消客户的管理体系认证。

2.2.3如投诉的问题属于公司的问题，由公司对投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进

行现场调查。

2.2.4调查人员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处理建议，管理部审核，并报管理者代表批准。

2.2.5最终处理意见由管理部负责反馈至投诉方。

2.2.6投诉方对最终处理意见表示满意时，公司管理部负责监督执行。如被投诉的是

公司认证的组织，对于需要采取纠正预防措施的，公司应要求该组织采取纠正预防措施

并报公司管理部。管理部（必要时，会同技委会）对认证组织提交的纠正预防措施的可

行性进行确认。必要时，公司将对认证组织的纠正预防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现场验证。

2.2.7当投诉方不满意所得到的答复时，可以向公司提出申诉，或向认可机构或国家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机关进行申诉或投诉。申诉方有权对公司的措施/决定向认可机构进行

投诉。

2.2.8 申投诉的提出、调查和决定不得造成针对申投诉人的任何歧视行为。

3. 记录与保密

3.1管理部应保存所有申投诉以及与认证有关的补救措施的记录；

3.2处理申投诉的工作人员应对相关未公开的信息负有保密的责任。

4 .费用支付

4.1 经调查确认，申投诉的理由不成立时，因该项申诉、投诉及争议发生的费用由

当事人或委托人支付；

4.2经调查确认，申投诉的理由成立，其责任在应诉方，所发生的费用由应诉方支

付；

4.3 经调查确认，当事人和应诉方均对该项申、投诉负有责任时，则该项发生的费

用由双方协商解决。


